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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级证书” 

认证办法 

 

一、综合素质 A级证书 

第一条 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由共青团四川

省委、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共同设立。 

第二条 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制度旨在

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有效评价，在青年学生中树立先进典型，

建立正确的激励导向机制，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向上向善、自立自

强、奋发成才，同时向社会推荐优秀人才，为祖国建设和发展做

出积极贡献。 

二、认证对象 

第三条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的认证范围为：

四川省全日制高等院校在校学生（含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）。 

第四条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对象无名

额限制，凡符合本认证办法规定且满足认证条件的，均可申请认

证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，已获得认证的学生不得重复申请。 

三、认证条件及方法 

第五条  认证基准 

学业成绩无挂科记录、无处分记录，需由学校相关行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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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具证明材料。 

第六条  认证项目 

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项目分为思想政治、社会实践、创

新创业、专业学习、成长锻炼、文体活动、技能特长、其他 8 个

类别，共 22 个项目，达到相应条件后可获得对应分值（详见《四

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评分标准表》）。同一项目的不

同子项目不叠加计分，以最高得分计算。 

    （一）思想政治。1.参加“青马工程”“大学生骨干培训班”等

思想政治类培养计划；2.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，被授予道德

模范、抗震救灾、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、乐于助人、自强之星等

奖励或表彰；3.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情况；4.被聘任为宣讲团成

员。 

    （二）社会实践。5.参加社会实践；6.参加志愿服务。 

（三）创新创业。7.参加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内创

新创业竞赛项目；8.自主创业；9.参与科技创新。 

（四）专业学习。10.在校期间获得奖学金；11.发表学术论

文；12.攻读双学位；13.参加专业性学科竞赛。 

（五）成长锻炼。14.参加学生组织并获得良好及以上等次评

议；15.获得优秀学生干部或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共

青团员、优秀毕业生等相关表彰。 

    （六）文体活动。16.参加文艺类活动；17.参加体育竞赛类

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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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技能特长。18.获得国家级职业资格（技能）证书；19.

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；20.获得语言类等级考试（认证考

试）证书；21.省级大学生安全知识教育暨应急技能大演练竞赛活

动。  

（八）其他。22.服役期间获得军队功勋荣誉表彰。 

第七条  认证方法 

授予符合本认证办法第五条之认证基准且在第六条所列认

证项目 8 个类别中满足 4 个类别取得计分，同时总分数达到 22

分（含 22 分）以上的专科生、总分数达到 28 分（含 28 分）以

上的本科生或研究生。 

四、组织机构 

第八条 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组织机构

为共青团四川省委和四川省学生联合会。 

第九条  共青团四川省委学校部、四川省学生联合会秘书处

负责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制度实施中的组织评审和协调工

作，具有本认证办法的最终解释权。 

第十条  各高校团委负责本校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申请人

的资格审查和初评工作。 

五、认证流程 

第十一条 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的基本

程序是：1.本人申请（系统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）；2.学校团学组

织审核确认（系统内初审）；3.团省委和省学联终审确定（系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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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审），线上生成电子证书。 

第十二条  各高校团委评定出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推荐人

选后，在校内公示五个工作日。若收到投诉，应组织调查，经调

查确认不符合资格或条件者，取消被认证资格，同时通报所在院

系和组织。 

第十三条  凡是弄虚作假或不符合认证资格和条件的人员，

在材料审查、资格初审、最终审定等任何环节中一经发现，一律

取消资格，所造成的后果由申请人自己承担。 

六、附则 

第十四条  本认证办法中涉及所有奖项及经历均须是大学

期间所得。 


